
后，2000 年将继续执行“九五”期间的有关文化经济政策，

并加大财税支持力度。

（六）参与研究规范全国出版物市场的奖励举报制度。

为严厉打击各类非法出版活动，保障出版物市场健康有序发

展，全国“扫黄”工作小组、财政部、公安部、新闻出版

署、国家版权局联合制定了《对举报“制黄”、“贩黄”、侵

权盗版和其他非法出版活动有功人员奖励办法》，规定地方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安排专项经费，用于奖励举报有功人员。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部门要依据本规定的原则精神，

制定本地区的奖励举报办法，并报中央有关部门备案。

（财政部教科文司供稿，张 新、项贤春、吴学梯、

郭 阳、孟 冬、宋文玉执笔）

经济建设 财政 财务

2000 年，财政经济建设财政财务工作紧紧围绕经济建

设为中心，加强宏观政策研究，认真落实积极财政政策，促

进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积极支持各项改革，充分发挥了财

政宏观调控职能。

一、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研究

（一）加强对宏观经济形势和财政政策的分析、研究。

一是对三年来国债投资安排的5 500多个项目进行分析，及

时向国务院领导汇报了国债在建项目摊子铺得太大，财政发

债规模难以控制的问题。建议新增发的国债资金应主要用于

在建项目，促使在建项目尽早建成发挥效益，受到国务院领

导重视。二是对宏观经济运行态势进行跟踪分析，做好基本

建设支出预算执行分析，以及投资项目在建规模和完工进度

的监测分析，重点是分析影响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因素。

（二）加强对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的研究分析。2000

年，财政部先后深入16 个地区的粮食企业和农户家中调查

了解粮改的进展情况。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向国务院提出了

多项政策建议：一是对 2000 年因粮食收购量超过上年、超

储库存高于包干基数而需要增加的粮食风险基金，由中央财

政全额负担；二是对 1999 年粮食风险基金中需由地方安排

资金的缺口，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人民银行向地方商业银

行发放再贷款转借给地方政府解决；三是针对陈化粮处理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停止处理陈化粮建议；四是针对有关

部门提出要提高夏粮收购保护价问题，从促进粮食总量平衡

和种植结构调整角度出发，坚持夏粮收购保护价不动。以上

建议均被国务院采纳。

（三）加强对经济运行中重大问题研究。一是研究财政

支持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二是参与车辆购置附加费转为车辆

购置税以及“费改税”的政策研究；三是研究建立项目库和细

化投资预算；四是研究加入W TO 后粮食、棉花等补贴问题。

二、贯彻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加强基建和国债

资金管理

（一）认真做好基建投资项目编入部门预算工作。重点

是按照机构调整后各司职责分工和部门预算的要求，认真做

好基建指标划转和基建账户移交工作；牵头制定基建投资预

算管理流程图，理顺了各司之间交叉职能，实现了从功能预

算到部门预算的转变。同时，对国家计委安排的 2001 年基

本建设支出预算盘子、分部门指标及项目安排进行审核，提

出调整意见。

（二）及时审核下达2000 年投资预算并拨付资金。根据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决策，2000

年中央财政共发行了1 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用于加大基

础设施投资力度，截至2000 年 12 月 31 日，中央财政累计

下达国债专项基本建设支出预算和国债转贷计划1 125.21亿

元，其中：拨款732.03亿元，转贷393.18 亿元。按照使用

方向，具体分为：农业 9 亿元，林业 55.62 亿元，水利

203.05 亿元，三河三湖治理18 亿元，交通公路建设 145 亿

元，铁路建设 82 亿元，民航基础设施建设 8 亿元，环境保

护综合治理27.5 亿元，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146.35 亿元，农

村电网改造110 亿元，文化教育28.96 亿元，高新技术产业

化2.45 亿元，技改贴息 154.12 亿元，其他135.16 亿元。

2000 年，中央财政累计拨付国债专项资金1 125.74亿元，其

中：拨付中央部门和地方国债补助资金695.64 亿元，拨付

中央部门和地方国债转贷资金430.1 亿元。

（三）加强预算内基建投资和国债投资监督管理。一是

参与农林水、教育、“三河三湖”、交通通信、粮库、农村电

网等10 个国债小组工作，确定 2000 年国债投资安排的原

则、重点，参与项目论证、审核；二是会同有关部门对国债

资金使用项目实行了全过程的监督检查和追踪问效；三是在

会同监察部、国家计委做好三部委联合检查的同时，还组织

驻各地专员办对1999 年以来国债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

开展专项检查；四是组织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对预算内基建投

资项目和国债项目概、预、结、决算进行评审。

（四）加强基建和国债资金管理制度建设。一是牵头制

定《粮库建设资金实行财政直接拨付管理暂行办法》，对山

东、江苏两省粮库建设资金实行国库直接拨付试点；二是制

定《财政性投资基本建设项目工程概、预、决算审查若干规

定》，规范财政委托投资评审工作，加强基本建设财政财务

管理；三是与建设部联合制定《勘察设计行业专项事业经费

管理办法》。

三、做好粮食财务工作，促进粮改顺利进行

（一）积极参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不断调整和完善粮

改政策。在重点参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部分粮食品种退出

保护价收购范围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

粮食生产和流通有关政策措施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转发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几

个主要问题和对策措施的意见> 的通知》等国务院文件的研

究草拟工作，以及在国家计委、国家粮食局《关于进一步做

好当前粮食收购工作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关于加快国有

粮食企业改革和发展意见》等有关粮食问题文件的草拟修订

工作中，提出了多项完善粮改的政策建议。

（二）加强粮食风险基金管理，确保粮食超储补贴及时、

足额落实到位。为解决粮食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缺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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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分听取地方意见的基础上，财政部提出粮食风险基金借

款方案，报经国务院同意后，办理借款事宜。同时，考虑到

近年来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主产区粮食库存越来越大，

粮食风险基金需求量客观上超过了财政承受能力，根据主产

区的实际情况，经国务院领导同意，财政部提出了粮食风险

基金超包干资金解决办法。通过上述措施，2000 年粮食风

险基金到位好、拨付快、缺口小，有力地支持了粮食流通体

制改革。

（三）理顺中央储备粮油管理体制，逐步建立中央储备

粮油垂直管理体系。一是贯彻国务院领导“新库装新粮、装

好粮、装储备粮”的指示精神，联合有关部门下达新库装新

粮的通知，明确新库装新粮的库点、数量、品种、等级和入

库价格等；委托财政部驻各省监察专员办事处对入库新粮的

质量、数量、价格情况进行核查，防止各地弄虚作假套取粮

食补贴资金；对各省上报的划转方案逐库逐点进行审核，形

成划转方案。二是认真研究新库装新粮实施方案，提出“新

粮老价、老粮新价”的划转方案，节省中央财政支出近 27

亿元。同时，委托财政部驻各省监察专员办事处对划转情况

进行认真审核，剔除不合理费用 2 亿多元。三是研究改革中

央储备粮油财务管理体制，从 2001 年开始，中央储备粮油

利息补贴全额拨给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总行，费用补贴全额拨

给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减少中间运转环节，加快资金到

位进度。四是委托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对拟上收中央管理的

直属库点进行审计，严把直属库上收质量，减轻中央财政负

担。
（四）加强粮食财务制度建设。一是制定《关于进一步

改进粮食风险基金拨付办法的通知》，对粮食风险基金拨款

时限，强化粮食风险基金管理提出明确要求。二是制定《中

央储备粮油财政财务管理办法》。三是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以粮代赈，退耕还林、还草粮食供应暂行办法》、《退耕还

林草试点粮食补助资金财政、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对退耕

还林草粮食补助以及相应财政、财务处理做出了明确规定。

四是积极参与中国储备粮管理公司、华粮公司组建方案的研

究，参与拟定公司组建章程和相关管理制度。

四、参与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管好棉花、食糖

等重要商品储备，发挥储备调节市场的作用

（一）积极参与供销社、商业、物资等流通体制改革。

一是进一步支持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实行储备与经营分开，

国家的重点是管好储备和进出口，运用储备调控市场。同

时，认真做好新疆棉出口和以出顶进工作，研究制定配套的

财政补贴办法。二是配合国家调整制糖业结构，限制糖精等

化学甜味剂的生产与消费，加强食糖进出口管理，支持食糖

流通体制改革。三是积极参与化肥流通体制改革，理顺化肥

经营渠道，加强市场管理，引导生产和流通企业根据市场供

求进行淡季储存，更多地变“官储”为“民储”。

（二）组织国家储备棉、储备糖竞卖，探索储备商品调

控市场的新路子。改变过去运用储备商品调控市场，主要是

由主管部门以财政核定的价格和数量直接投放市场，主管部

门或多或少地存在一定的暗箱操作和逆向调节行为，财政花

了大量补贴，耗费了大量精力，调控市场效果还不理想的传

统做法，采取在交易市场公开竞卖办法，效果良好。

（三）清理供销社历史亏损挂账。按照国务院领导批示

精神，对55 583户供销社系统企业的亏损挂账进行认真清

理、审核、汇总，从总计2 569亿元亏损和损失中逐项审核

确认财务挂账1 394亿元，按照国务院确定的“分清性质、

分清责任、逐级负担”的决定精神，制定了以企业自主消化

财务挂账为主的方案，待国务院批准后执行。

五、促进科技进步和产业及机构调整

（一）管好、用好技改资金和科技三项费。一是会同国

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和科技部研究技改贴息资金、科技三项

费和电子发展基金安排的原则、重点；二是严格项目审核，

集中资金使用，不搞撒胡椒面项目；三是研究改进国债专项

技改贴息资金拨付办法，加快资金拨付。2000 年，共下达

国家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国债专项资金计划 16 批，拨付资金

154.2 亿元，支持项目880 个；拨付科技三项费 16.3 亿元，

支持项目353 个；拨付电子发展基金 2.65 亿元，支持项目

102个。

（二）推进烟草行业结构调整。一是参与研究烟草专卖

制度和卷烟生产计划体制改革，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二是

参与研究小烟厂关闭后地方既得利益和职工安置等问题研

究。三是研究调整中央财政安排的烟草技改资金和亏损补贴

使用方向，扶优扶强，限制小烟厂发展，运用财政政策推动

烟草行业结构调整。

（三）支持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建立工作。根据国务院

关于设立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的决定精神，认真审核国家煤

矿安全局和68 个安全监察办事处的经费预算，保证了机构

按时挂牌，开展执法工作；研究制定《关于明确省级煤矿安

全监察局资产财务划转原则的通知》，认真做好省级煤矿安

全监察局的上划工作；研究组织对煤矿安全监察专项设备和

办公设备进行政府采购，节约资金 953 万元。

六、支持环境保护和国土资源开发利用工作，

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一）重视和加强环境保护工作。一是制定下发了《关

于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的通知》，将排污费纳入同级财政预

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确保专款专用。二是支持环境质

量监测系统建设，支持淮河流域污染治理，2000 年共安排

专项资金4.06 亿元。三是支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能力建设，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批而不建，建而不

管”状况。四是将城市环保项目作为国债项目安排的重点之

一，2000 年共安排城市环保项目 310 个，安排国债资金拨

款28.4 亿元，国债地方转贷44.3 亿元，用于城市污水处理

厂、城市垃圾处理厂和城市集中供热等环保项目建设。

（二）加强国土与海洋资源管理工作。一是根据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印发地质勘查队伍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

积极做好核工业和有色金属工业地质勘查单位下划工作。二

是认真做好国土资源大调查等地勘专项资金安排和下达工

作，做好大洋多金属结核资源勘探开发专项的收尾工作，研

究落实老挝钾盐矿的勘查资金问题。三是支持国有矿山企业

发展，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国有矿山企业探矿权采矿权价款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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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国家资本。

（三）支持质量技术监督事业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质

量技术监督系统体制改革的意见，制定下发《国家质量技术

监督局省以下垂直管理后财务管理暂行办法》，规范各级质

量技术监督部门的财务管理。认真研究解决质量技术监督局

垂直管理后的经费问题，分三年落实补助经费 1.9亿元，并

对办公设备实行政府采购。

七、支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一）支持铁路、交通、民航、电信体制改革。一是按

照国务院办公厅指示，会同交通部对拟下划港口的预算拨款

基数进行测算，组织专员办对港口应交所得税进行核实，提

出处理拟下划港口财政财务政策建议；二是参与铁路在政企

分开、事业分离、社企分离、减人增效即“三分一减”基础

上实行“网运分离”改革；三是参与民航体制改革，按照分

类处理、不增加财政负担、用置换出的民航基础建设基金补

亏等原则，提出机场下划方案；四是参与电信资费调整改

革。
（二）支持交通运输和邮电等领域公共基础性事业发展。

一是按照国务院领导指示精神，提出用邮电分营后电信企业

多上交所得税和从邮电附加费、电话初装费中安排一部分资

金，解决邮电在建项目资金缺口问题。二是从全局角度对

“十五”期间空管建设所需资金进行认真研究，妥善解决空

管发展问题。三是研究加强中俄界河航道、航行管理问题，

妥善解决中俄界河维护经费问题。

（三）继续做好政府性基金工作。2000 年，纳入预算管

理的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为1 119.83亿元，执行数为

1 181.05亿元，完成收入预算的 105.4% ，上年实际结余为

184.7 亿元；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为

1 292.53亿元，执行数为1 080亿元，完成支出预算的

83.5% ，年末结余为238.81 亿元。未拨付的政府性基金主

要有两部分，一是为解决邮政在建项目资金缺口，从信息产

业部两项基金中预留的资金；二是新开征的土地有偿基金由

于项目申报还有一个过程，没有安排当年支出。在做好政府

性基金收支工作的同时，严格审批政府性基金预决算，逐步

将政府性基金纳入预算管理轨道。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供稿，吴海军执笔）

农 业 财政 财务

2000 年是“九五”计划的最后一年，也是我国农业和

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要一年。在党和政府领导下，

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要

求，积极推进农业预算改革，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

性调整，较好地完成了财政支农工作任务，推动了我国农业

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积极参与预算改革，顺利完成 2000 年各项

农业预算工作

（一）积极增加农业投入，圆满完成财政支农预算。

2000 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全国财政支农支出（包括支援农

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等部门事业费支出，下同）预算为 622

亿元，其中，支援农村生产支出231 亿元，农林水等部门事

业费为391 亿元，截至2000 年底，全国财政支农支出完成

655.89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5.45% ，其中支援农村生产支

出完成 99.3% ，农林水等部门事业费完成 109.1%。2000

年，全国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预算为 140 亿元，实际执行

130.58亿元，完成预算任务的93.3%。

（二）按照部门预算编制和改革的要求，顺利完成了农

口预算的编制、审核、批复、执行等工作。2000 年是实行

部门预算的第一年，面临着很多新情况、新问题。财政部认

真指导、协调、督促、帮助、落实各项具体工作，保证了中

央农口部门预算改革的顺利进行。农业部、中国气象局、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等农口部门编制的部门预算，在140 多个中

央预算单位评比中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其中农业部作

为4 个部门预算编制试点部门之一，所编预算顺利通过全国

人大审查。其预算编制中的内部配套改革的做法和经验得到

财政部领导的肯定，农业部作为先进典型，分别在全国预算

改革工作会议、省部级干部财政研讨班上作了经验介绍。按

照财政预算改革的要求，部分省也试编了部门预算。2000

年度财政支农支出预算批复时间比往年大大提前，对加快支

农支出进度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积极参与预算改革工作。按照统一要求，积极参

与测算行政事业单位实行定员定额改革、政府收支分类改

革、落实2001 年实行项目预算改革，以及政府采购改革试

点工作。

二、认真做好重点支农工作，促进农业和农村

经济稳定发展

（一）认真做好资金测算和拨付工作，确保重点生态工

程建设顺利进行。

1.积极支持天然林保护工程建设。2000 年上半年，在

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天保工程实施方案中各项支出的范围

和标准以及财政总投入进行了反复测算；对实施方案中有关

社会保障、税收、贷款贴息等财政政策进行了多次认真研

究，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为保证工程的正常进行，在国务

院批复实施方案之前，财政部在8 月份及时预拨了资金，到

2000 年底，共拨付天然林保护资金68.13 亿元。

2 .积极支持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财政部与国家林

业局一起对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实施方案进行了认真的测算和

编制，并于2000 年上半年与国家林业局、国家计委先后联

合下发了《开展退耕还林（草）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规

定了2000 年试点范围、工程任务和国家投入政策。针对试

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财政部参与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

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的政策研究工作，对

试点的范围、目标、原则以及相关政策、保障措施等提出了

意见和建议。2000 年 10 月，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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